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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医险发〔2013〕182号

福建省医疗保险管理中心 福建省省直单位离休干部离休费医药费管理中心 福建省
保健委员会办公室关于2013年度医疗
费用年度结转有关问题的通知
各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

为做好2013年度医疗费用年度结转及省医保中心机房搬迁工作，经研究决定，省医疗保险管理中心、省直单位离休干部离休费医药费管理中心、省保健委员会办公室于2014年元旦期间关闭信息网络管理系统（含全省联网系统），请各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届时暂停受理参保人员医疗费用刷卡结算。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信息系统关闭时间为2014年1月1日至1月5日。2014年1月3日省医保中心将开启灾备系统，已完成灾备线路及设备改造的定点医疗机构及零售药店可通过灾备线路进行省医保参保人员医疗费用实时刷卡结算。灾备线路建立方式详见《关于各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增加联网线路和网络设备的通知》（闽医险发〔2011〕142号）。省直单位离休干部、保健对象及全省联网异地就医参保人员医疗费用实时刷卡结算的恢复时间为2014年1月6日。

二、各定点医疗机构应于2013年12月31日前为在院患者刷卡办理结转出院登记，结算医疗费用；并于系统启用后为在院患者重新刷卡办理入院登记。结转出院人员必须登记为‘结转出院’字段（cyztlx代码为6）。
三、患者在年度结转停机期间发生的门（急）诊、危重病抢救等医疗费用，应先由个人垫付，并于系统开启后持社会保障卡或保健医保卡、就诊病历资料、医疗费用清单、有效收费单据等到相关医疗保险（保障）经办机构，按规定办理结算报销。

四、各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接到此通知后应在本单位醒目位置张贴告示，告之参保人员医疗费用年度结转相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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